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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大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議，本部

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 

關於「全民健康保險調整部分負擔以落實分級醫療之可行性暨

相關配套措施」，本部提出報告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： 

壹、前言 

一、依醫療法第88條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醫療資源均衡發展，

統籌規劃現有公私立醫療機構及人力合理分布，得劃分醫療區

域，建立分級醫療制度。 

二、為推動分級醫療及轉診制度，達到醫療分工及合作之目的，除

於醫療法明定醫院辦理轉診相關規定外，另依緊急醫療救護法

第 38 條：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辦理醫院緊急醫療處理能力分

級評定；醫院應依評定等級提供醫療服務，不得無故拖延，前

項分級標準，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緊急醫療之種類訂之」。醫

院整體處理緊急傷病患之能力，將急救責任醫院緊急醫療能力

分為「重度」、「中度」、及「一般」。 

三、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3 條規定，係以提高財務負擔，以推動分

級醫療，但門診部分負擔自 94 年調整後，迄今 10 餘年未調整。

但自付費用過高，恐影響經濟弱勢之民眾就醫權益。另同法第

44 條明定實施家庭責任醫師制度，以促進預防醫學，並提升醫

療品質與醫病關係，落實轉診制度。台灣實施家庭醫師整合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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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計畫已超過 10 年，因係採自由參加，參與基層診所共 3,042

家，占率 29%；照護之民眾約 260 萬人，涵蓋率約 11%。 

貳、落實分級醫療配套措施 

為推動分級醫療，本部擬定「溝通與論述」、「促進醫療體系合

作」、「導引保險對象就醫習慣」及「法規面配套修正」等 4 項策略。

為擴大溝通，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本(105)年 8 月 19 日及 8 月 23

日，邀請醫界代表、健保會付費者代表及專家學者召開討論及諮詢

會議，並於 10 月 20 日於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辦「推動健保法 43 條

分級醫療」公聽會，邀請醫界、學界、付費者代表、立法委員、健

保會委員及關心本議題民眾共同參加，聽取各界意見，約 130 人參

與。為推動分級醫療，相關配套措施說明如下： 

一、壯大基層醫療實力 

1. 開放基層表別：將原限定由醫院實施的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標準

項目，放寬多數可由基層診所實施，讓民眾不會因某些檢查、

檢驗或處置因限制於醫院執行，而僅能至醫院就醫。為藉由開

放基層表別，壯大醫療實力，提升基層服務能力，106 年基層

總額已協商編列開放表別經費 2.5 億元；另考量配合分級醫療

政策，預期基層醫療服務量將成長，亦於基層總額協商增編 6

億元。 

2. 擴大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

擴大社區醫療群服務量能與品質，結合居家醫療與院所間垂直

與水平合作，落實在地化、社區化的全人照護與醫療，以促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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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級醫療。規劃 106 年擴大基層診所組成家醫群、增加收案對

象及服務內容，本項亦增編 4 億元，全年預算達 15.8 億元。 

二、維持醫院重症照顧之量能 

為提升醫療品質建立分級醫療制度，本部自 75 年起推動醫療網

計畫，將全國劃分為 6 個一級醫療區、17 個二級醫療區及 50 個醫

療次區域，合理分配醫療資源提供民眾適切之醫療服務，並依醫療

法第 28 條辦理醫院評鑑，迄今全國近 500 家醫院中，共評定醫學中

心 19 家、區域醫院 81 家及地區醫院 324 家，提供在地醫療與分級

轉診之基礎架構。另外，為確保急重症患者於緊急狀況時能及時獲

得適切之照護，爰依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38 條，自 98 年起辦理醫院

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作業，目前全國共指定有 195 家急救責任醫

院提供全年 24 小時之急診服務，其中含 36 家重度級醫院及 82 家中

度級醫院，可提供急性心肌梗塞、腦中風、重大創傷及高危險妊裖

等重大疾病處置，而全國 22 縣市（含離島）中，已有 19 縣市具有

全中度級以上之急救責任醫院。爰此，在壯大基層的同時，須考量

維持大型醫院適當營運，以逐步轉向提供重症醫療為主。依 106 年

總額協商結果，設定醫學中心初級照護服務量不得超過 105年的95%，

超過部分，不予分配。因此減少初級照護之費用，則用於調整重症

支付標準。106 年醫院總額非協商因素 89.7 億元，其中 60 億元用於

調整重症支付標準。 

三、導引保險對象就醫習慣 

1. 調整部分負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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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度調整定額部分負擔，以紓解醫學中心門診服務量及落實健

保法第 43 條精神： 

(1)門診部分負擔 

A.經轉診至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就醫者，調降門診部分負擔，

醫學中心由 210 元降至 170 元，區域醫院由 140 元降至

100 元。地區醫院維持不變。 

B.未經轉診至醫學中心就醫者，調高門診部分負擔，由 360

元調升至 420 元。區域及地區醫院維持不變。 

C.其餘維持現況。 

(2)急診部分負擔 

A.至醫學中心急診：經檢傷分類為第 3 級、4 級、5 級者之

部分負擔，由 450 元調高至 550 元；經檢傷分類為第 1

至 2 級者之部分負擔，維持現況 450 元。 

B.其餘維持現況。 

2. 鼓勵民眾自我健康管理 

分級醫療的成功，民眾就醫習慣也占很重要部分，為導引民眾

就醫行為，除加強民眾宣導，提供各項就醫資訊，建立社區照

護網絡。另提供各項健康資訊供民眾參考，並推出「健康存摺

2.0 版」，鼓勵民眾自我健康管理，以預防疾病為未來推動全民

健保之新方向。 

四、建立以社區為中心的整合性居家醫療照護服務模式 

1.透過醫療網計畫，由衛生局主導評估轄區健康資源與人口需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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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籌調度轄內衛生所、醫療、社區資源與人力，促進社區內衛

生、教育及社會各類資源之整合，發展適切之全人健康照護服

務對策與服務網絡，及以社區人口為單位之服務績效追蹤機制，

使各層級社區健康照護資源能發揮其最大服務效能。 

2.結合基層診所及社區資源，連結醫院出院後服務及社區長期照

護資源，發展自醫院至社區的分層、分工之整合性健康照護服

務模式及服務網絡，強化出院轉銜機制，以及基層醫療院所於

整合性醫療照護服務之角色。 

五、就生活圈、就醫流向與醫院緊急醫療能力等級，將全國急救責

任醫院規劃為 14個急診轉診網絡，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為各網

絡之基地醫院，提供特定緊急傷病患之綠色通道，提供急診病

人向上、平行、向下無縫接軌之急診轉診服務，落實在地醫療

及分級就醫，並建置電子轉診單，使各醫院急診轉診資訊透明

院際間轉診溝通與互助更為順暢，並以此為基礎，逐步擴大至

住院及加護病房病人之轉診。 

六、開發轉診資訊系統 

為鼓勵醫療的垂直與水平合作，讓病人至基層診所就醫後，如

果需要轉診，可以透過資訊平台將病人及其病情資料等，轉介

至接受轉診的院所，促進醫療資訊之暢通，亦減少不必要之反

覆檢查與醫療處置，提升效率與安全。。 

七、法規面配套 

以上措施涉及法規修正部分，將依程序修正。目前就全民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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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醫療辦法已於 105年 7月 21日召開第 1次外部研商會議，

預定 11 月 21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；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

特約及管理辦法，已於 105 年 9 月 6 日完成內部研商會議，綜

整後近期將召開外部會議；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，刻正

研擬修正草案，將擇期召開研商會議。此外，為提升健康照護

之可近性與加強民眾之自我健康管理，除已鬆綁醫事人員提供

居家照護之報備支援規定外，亦將研議檢討醫療機構設置標準

及遠距醫療之法規限制，進行修法。 

参、執行進度 

一、為落實並逐步推動分級醫療，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已於 105 年

10 月 20 日辦理公聽會蒐集各界意見。  

二、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其他有關保險業務之監

理事項為全民健康保險會權責，本案將於 105 年 11 月 18 日提

案至全民健康保險會進行報告。 

三、為強化基層醫療品質及服務量能，並落實各層級醫療機構之功

能定位與分工，本部已積極規劃第 8 期醫療網計畫，期藉由區

域醫療體系之運作，結合相關策略之整合模式與給付制度變革，

提升健康照護體系之效能，達成分級醫療之目標。 

肆、總結 

本部承大院各委員對業務推動之支持與協助，在此敬致謝忱。

尚祈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。                


